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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博士后政策简介 
 

浙江大学是全国首批批准设立流动站的单位之一，1985 年 11 月我校建立了 

“机械工程”和“仪器仪表”两个博士后流动站，从此拉开了我校博士后工作的

序幕。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校共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54个，居全国高校第一，

累计招收博士后 4500 多人，在站人数近 1100 人。多年以来，我校博士后的招收

和培养，始终围绕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 

一、我校博士后相关政策回顾 

2005 年试行师资博士后制度（2009 年与普通博士后并轨）； 

2006 年出台《浙江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2009 修订《浙江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2010 年实施择优资助海外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 

2012 年实行博士后与专职科研人员一体化建设； 

2013 年对博士后国际交流实行专项资助； 

2015 年高层次人才培育支持专项计划对高水平博士后进行资助。 

二、我校博士后招收类型 

学科博士后——人事关系进学校，学校出资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合作

导师出资发放工作津贴。 

在职博士后——人事关系不进学校，在站期间工资福利由原单位承担，合作

导师可从项目劳务费中发给相应酬金。 

企业博士后——人事关系进企业，企业给予相应待遇，并按协议向学校支付

管理费和合作导师指导费（指导费最低 1.5 万/年）。 

三、我校博士后发展现状 

浙江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情况 

序号 学科门类 流动站数 流动站名称 

1 哲学 1 哲学 

2 经济学 2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3 法学 2 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4 教育学 1 教育学 

5 文学 3 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与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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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学 3 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 

7 理学 7 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生态学 

8 工学 20 

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光学工

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水利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力学、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

程、土木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生物工程、 

9 农学 6 植物保护、作物学、园艺学、畜牧学、兽医学、农业资源利用 

10 医学 5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 

11 管理学 4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 

 

四、我校学科博士后待遇类别 

1、每年资助 30 万（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含学校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险、

公积金）。 

申请条件：35 周岁以下，近三年获海外世界排名前 100 高校博士学位，博士

期间取得突出成果。 

2、 15 万应发年薪+合作导师工作津贴（学校高层次人才培育支持专项） 

申请条件：35 周岁以下，近一年获世界排名前 200 高校或排前 50 学科博士学

位，博士期间取得较突出成绩。列入学校培育计划的教师每年可申请 1 位。 

3、10 万应发年薪+合作导师工作津贴（学校择优资助） 

申请条件：35 周岁以下（外籍可放宽至 40 周岁以下），近三年获各院系列出

的海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 

4、6 万应发年薪+合作导师工作津贴（普通学科博士后） 

申请条件：符合各院系条件（一般要求 35 周岁以下，近三年内博士毕业）。 

以上 1、2、3 类资助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浙江大学优秀海外博士专

项资助申请表》，进站审批前由院系将推荐材料报人事处，人事处处务会议讨论确

定资助类别。进站前未提出申请的，按普通学科博士后享受待遇。 

五、博士后的在站管理 

博士后在站期间日常管理工作由合作导师及所在学院负责，博士后研究人员

在站工作期限一般为两年，工作协议期满，又未办理延期者，即自动终止与学校

关系。具体管理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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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题及考核 

开题：进站后 3 个月内完成，具体由所在院系负责，开题审核表交人事处归

博士后档案。 

中期考核：进站后第 12-13 个月完成，具体由所在院系负责，考核表交人事

处归博士后档案。 

出站审核：各院系将博士后成果送校外专家评审后，组织出站审核会，并形

成书面审核表（此表为出站材料之一），合作导师必须到会并作为考核小组成员

在考核表上签字。 

2、日常考勤 

学科博士后的日常考勤参照在职职工。 

3、出国出境 

博士后在站期间可办理出国（出境），申请及审批程序与浙江大学在职职工

一样。 

六、博士后延期申请的办理 

若研究工作需要，经合作导师和所在单位同意可申请延期，一般一次可申请

延期一年。 

1、办理时间及材料 

办理时间：进站当月起的第 22个月的 20日前向学校提出延期申请。 

材料：《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延期出站申请表》及以下材料 

《浙江大学博士后延长出站期间自筹经费审批表》和《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

人员工作考核简表》——学科博士后 

交费凭证（本人下载《在职博士后延期交费通知单》到院系盖章后到计财处

交费）——在职博士后 

    2、延期期间经费 

所需经费一般由合作导师或本人项目经费劳务费支付。符合下列条件者可向

学校申请部份资助： 

本人有主持的在研基金项目，合作导师愿意支付其延期期间的津贴 C和津贴 D

所需经费，并提前 2月办理延期者，可申请办理一次由学校支付基本工资和保险，

具体可资助期限如下： 

主持国家基金或获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的可申请最长 12个月； 

获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的可申请最长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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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的可申请最长 3个月。 

七、二站博士后申请 

因研究工作需要，已做过博士后的人员，出站后可申请做二站博士后，申报

材料上必须换流动站和合作导师。 

博士后两站累加，总时间不能超过 6年。 

    八、博士后职称晋升 

1、未曾确认过中级职称的学科博士后，进站后认定为助理研究员。中级职称

认定表与开题报告一起交人事处，认定时间从进站或进站后获博士学位之日起算。 

2、从 2016 年起，本校在站（或两站相加）超过 3 年的学科博士后可申请晋

升副研究员职务。 

 

 


